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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鉴证结论

我们认为，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《以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
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》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

－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2]44号）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(2013年修订）》及相

关格式指引的规定，如实反映了贵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

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。

五、 报告使用范围
本报告仅供贵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

自筹资金之目的使用，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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